
 

 

 

 

新聞稿 

2009 年普通話水平測試 

「准考證」及「考生須知」現已寄出 
 

香 港 考 試 及 評 核 局 宣 布：本 年 度 的 普 通 話 水 平 測 試 將 於 2009 年 7 月 舉 行，有 關

「 准 考 證 」 及 「 考 生 須 知 」 已 於 日 前 寄 出 。  

 

「 准 考 證 」 列 出 考 生 的 個 人 資 料 、 筆 試 及 口 試 日 期 、 時 間 、 試 場 名 稱 及 地 址 。

考 生 如 在 2009 年 6 月 16 日（ 星 期 二 ）仍 未 收 到「 准 考 證 」， 請 向 考 評 局 查 詢 ﹕  

 

地 址 ︰ 香 港 灣 仔 軒 尼 詩 道 130 號 修 頓 中 心 12 樓  

電 話 ︰ 3628 8975 

 

考 生 須 攜 帶 「 准 考 證 」 及 身 分 證 應 考 筆 試 及 ／ 或 口 試 。  

 

 

－ 完 －  

 

 

日 期 ： 2009 年 6 月 9 日  

 


